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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并购贷款合同的公告 

一、合同基本情况 

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

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

关事项变更的议案》，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.82亿元的综合授信，

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票据承兑、票据贴现、开立信用证、开立担

保函等。公司将根据具体的授信条件选择最有利于公司的银行，具体授信银行、授

信额度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择优选取与调整。公司授权董事长冯剑松先生或其指

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，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

的一切授信（包括但不限于授信、借款、融资、开户、销户等）有关的合同、协议、

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次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子

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关事项变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8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公

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人民币9,200万元，用于置换公司

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和增资款项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所使用的授信额度未超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的授信额度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

1、贷款金额：人民币玖仟贰佰万元整 

2、贷款期限：3年 

3、贷款利率：根据定价日公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（LPR）加70个基点（一个基点为0.01%）。 

4、结息方式：按月结息。 

5、借款用途：用于置换借款人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股权

收购和增资款项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申请并购贷款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综合考虑，符合公司结构化

融资安排，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，有利于更好地支持公司业务拓展，符

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。 

本次申请贷款未新增担保条件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借款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25日 


